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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同用工 两单位被判连带赔偿

面对她的索赔 ， 公司和其
他学校直接称双方没有劳动关
系 ， 本校也以超过时效等为由
予以拒绝 。 法院审理后以各方
系混同用工为由， 于6月11日判
决公司与学校连带赔偿赵倩未
休年假工资3万元。

公司学校混同用工
教师不堪重负离职

赵倩是昆明市人 ， 今年32
岁。 早在2011年4月23日， 她应
聘到北京一家教育科技公司工
作 。 公司按照其专业特长 ， 安
排她担任中学数学课程辅导教
师职务。

在职期间， 赵倩曾签署过3
次劳动合同 。 其中 ， 前两次是
与公司签合同 ， 最后一次与学
校签合同 。 她现在持有的最后
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
1日至2019年12月31日， 该合同
中未载明赵倩工作起始时间。

“公司和学校比较尊重教师
的劳动 ， 每月开出的工资不低
于2.5万元。” 赵倩说， 经过这些
年的打拼 ， 她渐渐感觉力不从
心， 身体超支得厉害。

赵倩说 ， 她每周从周一到
周五都是早上9点上班 、 晚上6
点下班 ， 中间休息1.5个小时 。
同时 ， 在每个工作日晚上 、 双
休日及法定节假日还需要到各
教学点代课 。 一年下来 ， 几乎
没有休息的时间。

为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，
赵倩特意让公证机构为她出具
公证书， 证明她制作的测试题、
课件等工作邮件及与学生家长
的往来邮件 。 这些邮件发送时
间多为夜间 ， 甚至有深夜1点 、
2点的邮件。

2018年8月9日，赵倩以不认
同学校教学方式及经常加班为
由，提出解除劳动关系。 其提交
的公证书显示：赵倩通过电子邮
件向学校提交辞职报告，内容是
全职工作和上课的双重压力，导
致其身体欠佳、工作遭遇双重瓶
颈、没有能力和精力胜任公司交
给她的各项工作……

面对员工巨额索赔
各家单位均称无责

考虑到自己付出的太多 ，
身体遭受损失 ， 赵倩在仔细研
读相关法律规定后 ， 向学校提
出 以 下 请 求 ： 一 是 向 其 支 付
2011年8月10日至2018年8月9日
期间延时加班工资 、 双休日加
班工资 、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
265642元 ； 二是在职期间未休
年假工资99928元； 二是解除劳
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162540元 。
各项合计528110元。

一听这个索赔数额 ， 学校
负责人一下子蒙了 ， 但其很快
作出决定： 不赔！

与学校公司交涉无果 ， 赵
倩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
裁， 并将公司、 学校及另外3家
让她兼职录网课的学校一同列
为被申请人。

仲裁庭审中 ， 赵倩主张其
在职期间从未休过年假 ， 甚至
连法定节假日都不能休息 。 她
提交的工资发放证据显示 ， 发
放主体有本校及另外3家学校共
4个主体。 对这些钱的性质， 标
明的名称为工资及劳务费。

赵倩说 ， 标明为劳务费的
钱也是工资 ， 属于她的劳动报
酬 。 这些学校与公司之间 ， 在
经济上、 人事上和管理上有着
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 ， 是 关 联 企
业 。 因 为 工 作 需 要 ， 经 常 通
过 指 派 、 借 调 等 内 部 调 整 行
为 ， 对 她 的 授 课 工 作 进 行 调
整 ， 相互之间系混同用工 。 对
她的请求 ， 这些单位均有清偿
的责任和义务。

学校答辩称 ， 其不同意赵
倩的请求 ， 原因是赵倩不存在
加班的事实 ， 且其主张的期间
已超出仲裁范围 。 此外 ， 她的
年假已经休完 。 在赵倩因个人
原因离职的情况下 ， 学校依法
不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。

公司及其他3所学校辩称 ，
赵倩的诉讼请求与其无关 ， 双
方没有劳动关系 ， 不同意其全
部请求事项。

按照安排进行工作
所得报酬属于工资

仲裁裁决后 ， 赵倩不服 ，
以仲裁仅支持其部分年假工资
不合理为由， 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公司也不服裁决 ， 向中级法院
申请撤销仲裁裁决。

法院庭审时 ， 学校主张赵
倩工作至2018年5月底 ， 同年6
月 11日以个人原因提出离职 ，
双方劳动关系于同年8月9日解
除 。 该校认可劳动合同的真实
性 ， 主张赵倩于2013年9月1日
入职本校 ， 担任培训管理部门
师训主管， 曾代数学课程。

另外3所学校认可赵倩曾在
本校兼职录制网课，其向赵倩支
付过劳务费，但与赵倩没有建立
劳动关系。 赵倩认可其中一所学
校提交的授课协议及续订书，承
认自己确实按照公司的安排为
其录制网络教学课程。 公司除不
认可赵倩的劳动合同外，还坚称
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。

就公司的用工管理方式 ，
赵倩说 ， 其所有课程均由教学
部统一安排 ， 她不清楚教学部
隶属何单位 ， 系统内部所称总
部即公司 ， 其从事数学课研发
工作开发出的产品 ， 是公司的
教育品牌。

学校承认赵倩从事数学课
研发工作 ， 且认可赵倩所说教
育品牌归公司所有 。 公司对此
虽不否认 ， 但主张课程设置由
各学校自行安排 ， 代课教师系
由各学校自行负责 ， 其对所有
教师都不进行管理。

法院审理查明 ， 赵倩的月
工资标准包括基本工资及课时
费 ， 2017年起基本工资为9500
元 ， 课时费依据课时数核算 ，
月平均工资为25000元。 其提交
的银行明细显示从2016年起每
月转入款项为 “工资 ” 及 “劳
务费”， 每月共计2笔或3笔， 支
付主体为本校及另外3所学校。

鉴于公司与学校之间存在
关联关系 ， 且赵倩从事的工作
系公司及相关学校主要业务内

容 ， 其为另外 3所学校录制网
课 、 授课等行为 ， 应当视为公
司安排的工作行为 ， 相关学校
向其支付的 “工资” “劳务费”
属于劳动报酬 。 由此 ， 法院认
为相关费用是赵倩的工资组成
部分。

为谁工作事实为证
公司难逃赔偿义务

法院查明 ， 赵倩研发的数
学课程教学品牌系公司所有 ，
其所在学校及兼职学校由公司
举办 ， 虽公司主张对这些单位
不进行管理 ， 但不能否认彼此
之间的关联关系 。 经查 ， 该公
司虽对其举办的各学校不做管
理 ， 但各教学网点课程设置 、
教师配置等均统一规划 、 统一
安排。

赵倩所在学校的业务范围
仅为英语 、 艺术 ， 并无数学培
训一项 。 本校认可赵倩为公司
教育品牌从事数学课研发工作，
可证明赵倩所从事的工作内容
并非本校的业务组成部分 ， 反
是为公司所有的教育品牌提供
研发支持。

本案中 ， 赵倩虽主张与公
司签署过书面劳动合同 ， 但未
能提交相应证据 。 由于赵倩仅
提交与学校签署的劳动合同 ，
所以 ， 法院确认其与学校存在
劳 动 关 系 ， 公 司 与 学 校 在 对
赵 倩的用工管理中存在混同情
形 ， 应当就学校对赵倩因劳动
关系而产生的给付义务承担连
带责任。

由于赵倩辞职原因系个人
原因所致 ， 法院对其支付解除
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
求不予支持 。 因赵倩不能举证
证明加班事实的存在， 对其所
主 张 事 实 ， 法 院 亦 不 采 信 。
因 学 校 无 证 据 证 明 已 经 安 排
赵 倩 休 年 假 ， 所 以 ， 应 当 支
付 年 假 加 班 工 资 。 经 核 算 ，
学校应向赵倩支付未休年假工
资３万元 。 据此 ， 法院判决公
司与学校对此费用的支付承担
连带责任。

刘某是一家公司的工作人
员 。 一天 ， 刘某在工作时没有
发现身后的吊车 ， 不慎被吊车
碰倒并压伤 。 同事发现后 ， 及
时将他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。
由于送医及时 ， 刘某暂时保住
了性命 ， 但需要在重症监护室
里进行观察。

重症监护室的花费很大 ，
但刘某的家境贫困 ， 上有年迈
的父母 ， 下有一个 4岁的小 女
儿 ， 妻 子 也 是 在 外 打 工 ， 整

个 家 庭 根 本 无 力 承 担 刘 某 高
额 的 医 疗 费 用 。 于 是 ， 刘 某
的 家 属 来 到 公 司 ， 希 望 公司
救助他们。

然而 ， 公司拒绝了刘某家
属的要求 ， 并称刘某是因个人
工作失误受伤 ， 与公司无关 ，
不愿承担任何的医疗费用。

对此， 刘某的家属很生气。
他们想知道 ： 在这种情况下 ，
公司是否应该及时救助受伤的
刘某？

律师解答
对员工进行工伤救助是用

人单位应尽的义务 ， 也是用人
单位应做的工伤保险工作 。 用
人单位的工伤保险工作包括将
参加工伤保险的情况对员工公
示 、 做好工伤预防 、 及时救助
工伤职工等。

上面列举的工作内容 ， 在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 中有明确的规
定 。 因此 ， 用人单位应严格遵

守相关的法律规定 ， 做好有关
工伤保险工作。

本案中 ， 刘某作为公司工
作人员 ， 其在工作时受伤 ， 公
司有责任和义务对刘某进行救
助 ， 其救助形式包括提供 医 疗
费 用 等 。 在 公 司 拒 绝 提 供 帮
助 的 情 况 下 ， 刘 某 的 家 属 可
以 通 过 劳 动 仲 裁 等 途 径 维 护
刘某的合法权益 ， 使其得到及
时救助。

李德勇 律师

公司应该怎样救助工伤职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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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 ， 延庆区市场监管
局接到一起关于家中老年人
被诱导购买净水器的投诉 ，
上门推销者自称是某净水器
公司的工作人员 ， 购买可享
受补贴 、 上门安装服务等 ，
消费者在购买此产品后 ， 对
该产品的三包 、 票据不全 、
以及使用中出现的废水过多
等情况产生质疑 ， 到所内进
行投诉。

在此提醒大家 ， 上门销
售虽然方便 ， 但是存在一定
的风险 ， 一定要仔细甄别 ，
以下这些都是我们在选购净
水器应该注意的问题：

1.产品价位过低不要购买
一般在 购 买 净 水 器 时 ，

要注意那些跟产品市场价差
价非常大的产品 ， 由于成本
限制 ， 一般商家没有那么高
的利润， 产品价位过低的话，
说明产品质量可能存在问题，
也有可能是假冒伪劣产品。

2.看是否负责安装
在购买净水器时 ， 如果

是网购净水器 ， 大家还要注
意的是 ， 网购的净水器是否
负责安装 、 是否有到自家附
近的物流公司等 。 通常网购
的净水器除了部分大品牌会
负责上门安装 ， 一般都是不
负责安装的 ， 所以我们在网
购净水器时 ， 一定要询问是
否负责上门安装。

3.看票据是否齐全
对于上门推销的净水器，

购买之前要查看推销人员是
否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和代理
凭证 。 购买过程中仔细查看
该产品是否有完整的三包保
修凭证 ， 询问是否开具正规
发票。

4.看是否有完善的售后服
务

选购净水器 ， 商家的售
后服务比较重要 。 由于净水
器产品的特殊性 ， 不像其它
家电产品 ， 把产品卖给消费
者就完成了 。 净水器对于售
后服务的要求相对较高 ， 需
要有专业的人员进行安装和
维护 。 所以我们在购买净水
器时 ， 一定要看是否有完善
的售后服务 ， 在家附近是否
有维修站点等。

5.要及时和卖家沟通
我们在购买前必须清楚

掌握产品的基本特征 、 有无
售后服务等 ， 所有与商户沟
通时涉及的售后服务条款 ，
包括退换方式 、 保修期限等
聊天记录也要尽可 能 地 保
留 。 一 旦 出 现 纠 纷 时 可 当
做 佐 证 ， 沟 通 过 程 中 尽 可
能 地 想 到 可 能 损 害 到 自 己
权 益 的 具 体 细 节 ， 然 后 一
一要求商家解决这些问题 ，
可以的话要求其作出书面承
诺 ， 这样才可以保证自己的
合法权益。

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提醒广大消费者：

一要谨慎消费 ， 注意各
种类型消费欺诈 ， 防止上当
受骗；

二要加强防范 ， 采购商
品要到正规商家进行采购 ，
并索取税务发票等相关凭证；

三要积极举报 ， 一 旦 出
现 合 法 权 益 受 到 侵 害 要 迅
速拨打消费投诉热线 12315
或 向 当 地 市 场 监 管部门求
助。 （马菁泽）

上门推销净水器
到底该不该买？

不堪长期加班重负辞职

赵倩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久负盛名的中小学生辅导培训机构。 由于教学效果好、 经济效益佳，
公司接连创办6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学校， 她就在其中一所学校担任教师职务。

“我除在学校教授课程外，还为公司和其他学校录制数学学科网络课程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我与公
司和学校均存在劳动关系。”赵倩说，她离职后要求学校支付加班工资、经济补偿等50余万元。


